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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佈

控股股東授出財務融資

本公佈乃由譽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按自願基準作出。

本公司（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「本集團」）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

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一日，本公司與本公司之控股股東（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

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）桑康喬先生（「桑先生」）訂立貸款融資協議，據

此，桑先生同意不時向本公司提供最多3億港元、年利率為4.5%的無抵押貸款融
資，為期兩年。本公司擬將貸款融資用於本集團日常經營開支及營運資金需求並用

於日後可能不時出現的投資機會。

桑先生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，因此，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及
訂立貸款融資協議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。然而，由於貸款融資協議與關連人士以

本公司為受益人提供財務資助有關，而董事認為該融資乃按一般商業條款提供且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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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資並無以本集團任何資產作抵押，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.90條，訂立貸款融資
協議可全面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、年度審閱及所有披露規定。

 承董事會命

 譽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

 執行董事
 許文澤

香港，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一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桑康喬先生、許文澤先生及崔鵬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
為徐志浩先生、林嘉德先生及劉艷女士。


